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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济医药”、“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

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8年4月23日，博济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完成期进行调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博济医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539号文核准，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证上[2015]161号文同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67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8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454.29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2,600.68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853.61万元。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4月21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会验字[2015]G14000430300号《验资

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三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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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临床研究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9,125.11 

2 药学研究中心扩建项目 5,636.83 

3 药物评价中心建设项目 4,077.63 

合计 18,839.57 

2、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广州博济医药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用途变更及监督及管理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公

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番禺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为此，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州博济生物医药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技园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延期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了交谈，并查阅了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的相关文件及董事会决议等文件。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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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投资进度

（%） 

1 临床研究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9,125.11 6,356.58 69.66% 

2 药学研究中心扩建项目 5,636.83 4,896.59 86.87% 

3 药物评价中心建设项目 4,077.63 2,390.38 58.62% 

合计 18,839.57 13,643.55 72.4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于2015年9月7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将“药学研究中心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博济医药变更为博济医药和科技

园公司共同实施。项目实施地点相应由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一路62

号高新科技产业园内（以下简称“科学城产业园”）变更为科学城产业园和广州

市增城新塘镇创立路（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内）。并同意公司使用“药学

研究中心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的4,700万元增资至科技园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告。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情况 

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于2016年5月26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完成期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完成期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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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投资计划调整情况 

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于2016年5月26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业务发

展的需要，调整部分“临床研究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的具体投资计划。具体内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 、 2016 年 5 月 27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16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98.55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广会专字[2015]G15036740012

号《关于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7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6、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于2015年9月7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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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且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6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

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且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预计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临床研究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2 药学研究中心扩建项目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3 药物评价中心建设项目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12 月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说明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较预计进度有所滞后，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政策环境变化的持续影响，在过去两年，大部分临床研究中心的新

药临床试验进度曾一度放缓。鉴于政策和试验环境变化的原因，公司秉承对投资

者负责的态度，本着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适当放缓了“临床研究服务网络

扩建项目”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进度。 

2、“药物评价中心”GLP实验室目前已经接受了CFDA的认证检查，根据检

查意见正在进行完善整改。同时，为了增加“药物评价中心”承接细胞治疗药物

与生物制品评价新业务的条件，“药物评价中心”需增加相应的大动物实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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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仪器设备，扩建了实验动物房，进而延长了整个项目建设的时间。 

3、为了提升“药学研究中心”的综合能力，公司“药学研究中心项目”的

中试生产平台严格按照GMP认证标准进行建设和认证申请，并增加原料药车间

的建设，装修设计经专家多轮论证分期开工，在项目场地建设以及设备购置等都

通过招标和各方严格把关。同时为了“药学研究中心”能承接更多的业务，使其

满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临床试验用药和临床试验模型剂生产

等要求，除原有硬件建设、质量体系建设外，还增加了生产许可证申请和GMP

认证的两个环节，故影响了该项目的进度。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

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是出于保证项目质

量的考量，符合公司长期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

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对项

目投资进度作出调整。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公司

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经济效益等情形。不存

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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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调整募

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

度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2、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具体实施情况

作出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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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的核查意见》】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李映文                  章  琴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